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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服务规范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主题公园服务规范的总则、服务提供。 

 本标准适用于主题公园服务规范。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所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 

GB 8408  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 9664  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 

GB 9667  游泳场所卫生标准 

GB 9670  商场（店）、书店卫生标准 

GB 9673  公共交通工具卫生标准 

GB／T 10001.1－2006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2006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5971－1995  导游服务质量 

GB 15979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GB 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T 16767－1997  游乐园（场）安全和服务质量 

GB／T 18973－200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 19085  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传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GA 183  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安全规程 

JGJ 50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LB／T 001－1995  旅游饭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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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2009年令第 549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管理条例》   

国务院 2007年令第 505号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2006年第 455号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国发[1987]24号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质技监局锅发[2001]57号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 

劳部发[1995]161号厂内机动车辆安全管理规定》 

卫生部 2000年令第 10 号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卫生部 2005年第 260 号文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 

江苏省人大 1994年江苏省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2003年公告第 28号江苏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主题公园 theme parks 

为满足游客多种文化体验、休闲娱乐需求而建造的一种具有创意性游园方式和策划性活动内容，

具有鲜明的主题文化特性和内涵的旅游目的地形态。 

4总则 

4.1  实施企业形象管理（CIS），有独特的企业标志，并能广泛应用。 

4.2  服务应符合 GB/T16767 的要求、有与主题文化相符合的服务特色，能提供个性化服务。 

4.3  营造有主题文化特色的景观氛围和生态环境，各类建筑设施应与环境协调。 

4.4  各类服务设施应安全、节能、环保，其购置、安装、使用和维修保养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和 GB 8408等规定。 

4.5   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制订应急救援预案，配备满足实施预案需要的人员，场地和设

施，并定期组织演练。遇突发事件，应反应迅速、处置得力有效。 

4.6  从业人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熟练掌握本岗位业务知识和服务技能，其职业资质、健康卫

生要求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4.7  通过各种形式多方面、多渠道保持与游客沟通，与游览相关的园区营运信息应事先以适当方式

向游客公告。 

4.8  配备无障碍设施,并符合 JGJ 50规定，方便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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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提供  

5.1  游客中心 

5.1.1  在公园主入口附近、方便醒目的位置辟专门场所设立游客中心，面积能适应游客接待量的需

要。 

5.1.2  游客中心应展示园区导游全景图，提供园内各景点、项目、活动、商业、服务等与游览相关

的各类信息。 

5.1.3  游客中心应向游客提供必要的休息设施，提供残疾人车辆、童车、雨伞等租赁服务。 

5.1.4  游客中心应设置多媒体触摸屏、网络接口，提供手机充电、公用电话、医疗救援、邮政纪念、

遗失物品招领、走失儿童认领等服务。 

5.1.5  游客中心应提供园区导览和宣传资料，并至少能让游客免费获取一种宣传资料或游程线路

图。 

5.1.6  游客中心应有专职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受理游客的投诉和求助。 

5.2  售票检票 

5.2.1  售票处应位置合理，配有遮阳避雨、排队隔栏和免票儿童身高标尺等设施，团队和散客宜分

设窗口。 

5.2.2   售票处应公示票价、优惠政策和购票须知，提供园内运行状况的即时信息。 

5.2.3  主题公园票证应体现其主题文化特色，并印有咨询、投诉和应急救援的联系方式。 

5.2.4  售票操作应规范快捷，唱收唱付。 

5.2.5  园区大门入口应设检票闸口和醒目标志，能满足游客有序、方便入园。 

5.2.6  检票处应明示入园须知，服务人员主动提示游客出示门票，对不符合入园条件的游客耐心解

释疏导。 

5.2.7  检票人员应熟悉园内营运情况，正确回答游客咨询。 

5.2.8  检票处宜有免费导览资料供应。 

5.3  游乐项目 

5.3.1  需行政许可的游乐设施应取得行政主管部门的营运许可。  

5.3.2  宜对游乐项目在保证安全前提下进行主题文化特色包装，营造主题特色场景。 

5.3.3  游乐项目入口处应明示该项目的游客须知 ,其内容宜采用图形、文字等多种形式表示。 

5.3.4  在与游乐项目运行安全有关的场所应设置齐备有效的防护设施和规范、醒目的安全警示标

志。 

5.3.5  服务人员应主动向游客介绍参与规则，操作方法及有关注意事项，谢绝不符合条件者参与。 

5.3.6  在项目等候处宜设置影视设施，播放参与规则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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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游乐项目营运前，服务人员应逐一验证参与游客已正确使用安全保险装置，符合规定要求后

再启动游乐项目。 

5.3.8  游乐项目运行过程中，应配备专人进行现场管理，密切注意游客动态，如有游客出现严重不

良反应，应立即停止运行，做好解释并提供帮助。 

5.3.9  当遇客流高峰，需长时间等候时，宜提供表演活动等相关服务，缓解游客焦躁情绪。 

5.4  主题文化展示 

5.4.1  做好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与主题文化相关物品的工作。 

5.4.2  根据主题文化特色分类分区展示，展品的陈列应方便游客观看。 

5.4.3   展示手段应多元化，合理运用现代技术、突出表现力，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5.4.4  提供文字说明和讲解服务，宜使用两种以上语种。 

5.4.4.1  文字说明应准确、形象、文辞优美。 

5.4.4.2  讲解员配备应满足游客量需求。 

5.4.4.3  配备电子语音或影视讲解系统。  

5.5  演出 

5.5.1  演出团体和内容应获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5.5.2  动物表演节目应采取针对性的安全保障措施。 

5.5.3  演出内容应文明健康，体现特色文化内涵。 

5.5.4  演出活动宜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设置固定观众席位，并配备相应的演出设施。 

5.5.5  演出场所应符合消防规范要求，有醒目的安全通道标志。 

5.5.6  应按规定限制入场人数，避免拥挤。演出时应有专人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并提供相关服务。 

5.5.7  观众入口处应有演出内容介绍和观赏须知，并预告演出时间。 

5.5.8  如表演有惊险刺激内容，应事先告知并劝阻不适宜观赏的游客入场。 

5.6  节庆活动 

5.6.1  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体现特色文化内涵的节庆活动。 

5.6.2  活动在实施前应有专项策划。活动的策划、组织应符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江苏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江苏省

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GA183规定。 

5.6.3  节庆活动宜进行专项宣传，宣传内容应与实际内容一致。 

5.6.4  活动应合理组织游程游线，有引导标识到达活动现场，必要时配备供游客乘坐的交通工具。 

5.6.5  在入场票证、活动现场、售票窗口等处应明示活动的安全须知和注意事项；在与活动安全有

关的场所和位置应设置规范、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 

5.6.6  与活动相关的服务设施应做到安全、方便、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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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在合理位置设立活动服务中心，为游客提供信息咨询、行李寄存、广播呼叫、失物招领、走

失孩童认领、医疗救援等服务。 

5.7  导游讲解 

5.7.1  应提供导游导览、景物讲解等服务。宜提供多语种语音导游设备。 

5.7.2  应在合理位置设立导游讲解服务处，负责导游讲解员的安排和语音导游设备的租赁服务，公

布导游讲解人员的照片、姓名、编号、语种以及导游服务标准和收费价格。 

5.7.3  导游讲解人员应具备 GB/T15971-1995 中第五章的基本素质，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导游资格

证书或本单位颁发的讲解员证，普通话水平应在二级以上。 

5.7.4  导游讲解人员数量和语种应能满足游客需求，与主题公园的接待规模相适应。 

5.7.5  导游讲解内容应科学、准确，体现主题文化特色，文辞优美、繁简适度、有感染力。 

5.7.6  导游讲解服务质量应达到 GB/T15971-1995中 4.5.3 和主题公园自身规定的要求。  

5.7.6.1  对团队的导游讲解服务应预先了解游客的特点，制定接待计划、确定讲解重点和特点，并

提前在指定地点迎候。 

5.7.6.2  导游讲解开始应先致欢迎辞，进行自我介绍。结束时应征求游客对接待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对游客表示感谢。 

5.7.6.3  导游讲解服务应按计划或与游客的约定进行安排，保证各项游览活动按计划实施. 

5.7.7  不得以任何方式诱使游客消费购物或索要小费。 

5.7.8  在游客参与游乐项目或观赏表演前，应向游客说明相关的游客须知和规则方法，谢绝不符合

条件者参与，必要时帮助游客做好准备工作。 

5.7.9  遇突发情况应协助做好游客疏散救援和安抚解释等工作。 

5.8  购物 

5.8.1  根据园区规模合理设置购物场所，为游客提供有主题特色的商品和游览所需物品。  

5.8.2  开发与主题文化相一致的特色商品，有较强的纪念性，能满足游客体验主题文化的消费需求 

5.8.3  销售商品质量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不得销售明令禁止和对人身安全、健康有隐患的商

品。 

5.8.4  商品陈列布置应体现主题文化特色，为游客提供方便、舒适的购物环境。 

5.8.5  商品销售应明码标价，严禁短斤缺两、围追兜售、强卖强买。 

5.9  餐饮 

5.9.1  根据园区规模和游客需求，合理设置餐饮场所，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 

5.9.2   餐饮经营管理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餐饮

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5.9.3  就餐环境宜体现与主题文化相一致的风格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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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餐厅应配备卫生、方便的盥洗设施。 

5.10  游览交通 

5.10.1  根据园区规模大小，采用有主题文化特色、适合其园区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为游客提供

与观光游览相结合的园内交通服务。 

5.10.2  园内交通工具使用管理应符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

规则》、《厂内机动车辆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  

5.10.3  游览交通服务形式和内容应在有关导览宣传资料上明示，在相关服务站台有醒目标识，公

布时间、价格和乘坐须知，对固定线路行驶的应有线路指示图和沿线景点项目介绍。 

5.10.4  工作人员驾驶交通工具，应遵守交通法规，合理掌握车速，确保行车安全，做好相关服务。 

5.10.4.1  提醒游客先下后上，坐稳扶好。 

5.10.4.2  途中应向游客预报即将到达站名，简要介绍该站游览内容。 

5.10.4.3  车辆停稳之后再下客，提醒游客带好随身物品。 

5.10.5  对供游客自驾租赁的园内交通工具应有游客须知和安全说明，服务人员应向参与游客介绍

行驶规则，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谢绝不符合条件者参与。 

5.10.6  游览交通服务站台宜有游客休息和遮阳避雨设施，必要时应有专人负责维护秩序。 

5.11  停车、寄存 

5.11.1  根据园区规模合理选址，配套建设停车场（库），方便游客停车。 

5.11.1.1  停车场地应平整结实，有照明和消防设施，宜设置绿化停车面或绿化隔离线。 

5.11.1.2  停车场（库）出入口宜分设，停车宜分区，有规范、醒目的标识。 

5.11.1.3  制定车辆停放规则和安全保卫、消防等管理制度，有专人值管，实行收费的应经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费标准。 

5.11.1.4  宜建立智能化停车信息管理系统。 

5.11.2  在主出入口附近或其他游客有需求的地点提供行李寄存服务，实行收费的应公布收费依据

和标准。 

5.11.2.1自助行李寄存应配备满足需要的设施，有醒目的标志和存取须知。 

5.11.2.2非自助行李寄存应具备储物架等设施，有专人值守，按规定程序进行安全检查，办理存取

手续。  

5.12  卫生保洁 

5.12.1  应建立健全卫生保洁管理制度，配备满足要求的卫生设施和专业卫生保洁人员，具体要求

应符合 GB 9664、GB 9667、GB 9670、GB 9673、GB 15979、GB 16153和 GB 19085 的规定。 

5.12.2  开园前应完成基本卫生清扫工作，营运期间应有专人分片负责进行流动清扫，随时保持环

境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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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园内应合理布放垃圾箱，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分类设置，标志醒目、造型美观，

与景观环境相协调。 

5.12.4  建有垃圾集中中转场地，场地应无异味，有防蚊、蝇、虫、鼠和消毒等措施，地点远离园

区游览场所。 

5.12.5  清运垃圾应用封闭运输设施在闭园期间进行，按规定送至指定的垃圾处理点，做到日产日

清。 

5.12.6  厕所布局合理，厕位能满足游客需求，外观与环境协调，有规范、醒目的标志。 

5.12.7  厕所设施应按 GB／T18973－2003中相应星级标准配备，并保持完好整洁。 

5.12.8  厕所应配备专人服务，宜男女分工负责。对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人群，服务人员应主动

介绍专用厕位，并提供帮助。 

5.13  游客沟通 

5.13.1  面谈沟通 

园区服务人员应熟知园内各项目（景点）情况和活动、节目时间，与游客沟通态度自然、面带

微笑，解答咨询内容正确、热情细致。 

5.13.2  资料沟通 

5.13.2.1  宜制作或出版导游图、活动介绍、画册、明信片、科普读物、研究论著等各种园区介绍

资料供游客选择。 

5.13.2.2  宜制作或出版介绍园区的音像制品。 

5.13.3  标识标志沟通 

5.13.3.1  园内应设置包括导游全景图、导览图、引导标识、景物介绍、项目须知、安全警示和公

共信息图形符号等内容的全园标识系统。 

5.13.3.2  标识标志布局选址应合理、外形体现主题文化特色、维护良好无缺损、与周边环境相协

调。 

5.13.3.3  在园区主出入口附近设置大型导游全景图。正确标识主要项目景点、游客中心、厕所、

出入口、医务室、公用电话、停车场等内容，明示咨询、投诉和救援的联系方式。 

5.13.3.4  在园区内的主要交叉路口设置导览图，标明现在位置及周边项目景点和服务设施；或设

置指引标志，引导方向或位置。 

5.13.3.5  在各项目景点设置介绍该项目景点内容的景物介绍牌，以及参与（参观）该项目景点注

意事项的游客须知牌。 

5.13.3.6  在全园与安全运行有关的场所和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13.3.7  在停车场、出入口、售票处、购物场所、餐饮设施、医疗点、厕所、咨询接待、投诉受

理、残疾人专用设施等位置设置醒目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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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0001.2、LB/T001、GB2894的规定，并有中外文对照。 

5.13.4  信息化沟通 

5.13.4.1  设置对外咨询专用电话，有专人值守，并公示电话号码。 

5.13.4.2  园区内宜采用显示屏、触摸屏、广播影视播放等方式发布各种游览信息。 

5.13.4.3  建立和公布有自己独立域名和中文网址的网站，支持语种能满足客源地游客需要。 

5.13.4.3.1  发布信息应真实、全面、即时更新。 

5.13.4.3.2  宜有电子商务功能，能动态查询未来特定时间段预计游客接待量，能预订门票、餐饮、

特色商品和住宿等。 

5.13.4.3.3  宜建有数字虚拟景区，可实现网上游览。 

5.13.4.3.4  宜设立游客互动界面，供游客咨询、发表意见、建议, 应有专人负责并及时回复。 

5.13.4.4  通过新闻、广告媒体介绍本园区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真实有效的报道。 

5.13.5  游客投诉受理 

5.13.5.1  设有投诉受理处，配有专职人员负责处理，有明确醒目的标志，对外公布投诉电话号码

和网上投诉邮址。 

5.13.5.2  投诉受理记录应完整细致、处理及时，并建立投诉处理反馈机制。 

5.13.6  意见征询和满意度调查 

5.13.6.1  制订游客意见征询制度和游客满意度调查方法，结合不同季节、节假日、活动组织等情

况策划制定调查方案,安排专人负责实施。 

5.13.6.2  对游客提出的意见建议应及时记录、分类汇总、分析评估，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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